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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理解并同意，保险人对于由任何的拥有或控制（无论法律上还是受益上、直接的还是间接

的）被保险公司[      ](  %)或更多的已发行的有表决权的股票的个人或实体发起的针对被保险人

的任何赔偿请求有关的财务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该赔偿请求是完全独立于任何被保险人

或被保险公司发起并继续、且完全没有受到任何被保险人或被保险公司的诱使、协助、积极参

与或干涉。 
 

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除外责

任和条件维持不变。 

 
 
 


